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公示

	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，现将中小河流六道河龙井市智新桥至大新

桥段治理工程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3天。 
联系电话：0433-5039606（环境管理）     传真：0433-5039616　　通讯地址：龙井市海兰路   邮编：133400

	项目名称 
建设地点 
建设单位 
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
受理日期 
中小河流六道河龙井市智新桥至大新

桥段治理工程
龙井市智新镇
 龙井市水利局
吉林省林昌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
2021 年 7 月



